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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工业大学(基本建设处) 
 

南工基〔2021〕3 号 

 

基本建设处印章管理办法 

 

为规范基本建设处印章管理，避免因印章管理不当出现的各

类问题，切实维护学校利益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印章分类 

基本建设处现有印章为南京工业大学基本建设处行政印章。 

二、印章管理 

1.基本建设处印章须由学校批准刻制、启用及撤销。 

2.基本建设处印章由基本建设处综合事务管理岗专人管理。

管理人员应政治素质高，坚持原则，富有责任心，保密观念强。

印章保管场所安全可靠。 

3.印章管理人员不得将印章随意委托他人代管、代取、代用。

印章原则上不得带离保管地，如确因特殊情况需在保管地以外的

地点使用印章，须经处领导同意批准，印章管理人员必须在用印

现场监章。印章管理人员不能到现场的，可指定专人带出，印章

带出期间，带出人只可将印章用于申请事由，并对印章的使用承

担一切责任。 

4.印章的使用须严格履行审批手续，不符合规定和未经处领

导签发的文件、资料、合同、协议等不得用印。经办人按照《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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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登记本》要求，标明用印时间、事由、数量等，经办人、批准

人均要签字。 

5.空白书面上不得用印。 

6.印章管理人员不在时，由处长指定专人代管，双方做好印

章的交接手续。 

7.对不符合用印手续的要求，印章保管人应拒绝办理，并及

时上报处领导。 

三、印章使用范围 

1.以基本建设处的名义向学校及主管部门报送的请示、报告、

公函、各类统计报表以及对外签发的函件等。 

2.以基本建设处的名义向校内外单位发出的函件。 

3.申请使用学校印章的“南京工业大学用印单”。 

4.与校外同级（含以下）单位联系商洽工作的介绍信、公函

等。 

5.部门出具的证明及有关资料。 

6.部门同意的物品出校门放行证明。 

7.按照有关规定须加盖印章的文件和材料。 

8.与基建工程相关的行政印章： 

（1）工程变更（签证）审批单;  

（2）建设工程请款单; 

（3）开、竣工报告; 

（4）竣工验收证明; 

（5）送审竣工资料; 

（6）月度用款审核表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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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7）甲供材（设备）应急采购报告; 

（8）项目整改通知单; 

（9）封样封条; 

（10）施工图报审; 

（11）甲供材清单; 

（12）甲供材（设备）申报表; 

（13）施工用水、电证明; 

（14）其它关于工程项目的资料审核验收等。 

四、印章使用程序 

1.向学校及主管部门报送的请示、报告、公函等须经处长同

意并签字。 

2.以南京工业大学基本建设处名义签订的合同须经处长同意

并签字。 

3.以基本建设处名义向校内外单位发出的函件须经分管处长

同意并签字。 

4.申请使用学校印章的“南京工业大学用印单”须经处领导

同意并签字。 

5.与校外同级单位联系商洽工作的介绍信、公函须经分管处

长同意并签字。 

6.基本建设工程变更签证、基建工程消防验收、基建工程竣

工验收等材料须经分管处长同意并签字。 

7.物品出校门放行证明须经有关项目负责人同意并签字。 

五、责任追究 

坚持“谁管理谁负责、谁审批谁负责、谁经办谁负责”原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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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印章使用过错行为导致学校遭受损失的，按照相关规定追究相

关责任人责任。 

六、本办法由基本建设处负责解释，自颁布之日起执行。 

 

 

 

基本建设处 

2021 年 11 月 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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